  服装竞价要求



1.供应商完全响应本项目用户需求的条款、內容及要求的；提供冬执勤服的公安部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出具的2024年1月1日之后的成衣检验报告复印件，并且必须完全满足相应材质需求，
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时提供原件备查。
2供应商须为公安部《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（2015版）》及后续入围企业。（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）
3供应商为品牌产品，需提供商标注册证。
4供应商具有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。
5供应商具有七星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认证证书。
6供应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认证范围须包含服装类
7交货时间：以采购人发出的通知为准进行人员上门量体，量体确定数据后3日内交货。
8产品发放后出现质量问题和穿着不适体的应负责包换、包退、包修。
9供应商能响应采购人要求，响应时间2小时内到达指定项目现场
10质量保证期：合同货物质量保证期自批次货物到货，按照采购方指定验收方式验收合格且验收报告合格之日起三年。
11提供上门量体服务，对采购人在职人员进行单量、单做。
12投标人提供7*24小时服务热线，1小时电话响应，2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现场服务，做到量体准确，记录清晰，信息完整，服装穿着合适，2 个工作日内完成回修、调换、重新制作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13本次采购的货物单价报价必须按公安部及财政部《关于调整人民警察服装及其服饰预算指导价格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
